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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我司就消费者投诉相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我司受理投诉的相关途径、投诉渠道: 

（1）客户服务电话：400-650-0717转9/010-84267251； 

（2）网络渠道：官网www.cctic.com.cn； 

（3）投诉邮箱：tousu@cctic.com.cn; 

（4）意见箱：客户意见箱投递； 

（5）上门投诉：我司财富管理中心设立客户投诉管理岗； 

（6）信件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2号安贞大厦4层财

富管理中心 100013。 

（7）客户APP: 我的 – 投诉建议 

二、投诉人采取到访形式提出投诉事项，需遵循以下原则： 

（一）请投诉人依法、文明、理性提出投诉，投诉人在投诉过程中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依法进行自身权益维护，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投诉

工作秩序。我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投诉人提出投诉，应当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三）投诉人扰乱、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办公秩序的，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我司有权与公安机关联系，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投诉人应到我司投诉接待室提出投诉事项； 

（2）我司接待投诉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30—11:30，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3）多人提出共同投诉事项的，必须推选代表，代表人数

不超过5人。 

三、投诉人提出投诉事项的，投诉人应提供相关材料或信息： 

（1）投诉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有效身份证件信息、

联系方式；   

（2）被投诉人的基本情况包括：被投诉的机构名称、被投

诉人员的相关情况以及其所属机构的名称； 

（3）投诉请求、主要事实和相关依据； 

（4）投诉人提交书面材料的，应当由投诉人签字。 

四、投诉人提出投诉确有困难、委托他人代为投诉的，应提

供第三条规定的投诉材料、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身

份证明、有效联系方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人、受托人、

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并由委托人及受托人本人签名。受托人

仅能在授权的范围内代理投诉。 

五、对于消费者继承人提出投诉的，除第三条规定材料或信

息外，应提供继承关系证明。 

六、我司对下列投诉事项不予（不再）受理： 

（1）投诉人投诉的机构、产品或者服务不属于我司职责范

围的； 



（2）投诉人未提供真实身份，或者没有明确的被投诉人、

没有具体的投诉请求和事实依据的； 

（3）投诉人并非消费者本人，也未经消费者本人委托的； 

（4）已经或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调解、行政复议等

法定途径解决的； 

（5）投诉事项已经受理或正在办理的； 

（6）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已经执行，没有新情况、新理由

的； 

（7）已经监管部门、上级单位复核结案的； 

（8）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情形。 

七、投诉处理期限 

（一）对于事实清楚、争议情况简单的投诉，我司将在收到

投诉事项之日起15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至

30日；情况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的，可以再延长30日，

但最长处理期限不得超过60日。法律法规、监管部门、上级单位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投诉处理过程中需外部机构进行鉴定、检测、评估、

调解等工作的，相关期间不计入投诉处理期限。 

（三）投诉人在投诉处理期限内再次提出同一投诉的，且提

出新的事实和理由，处理期限自我司收到新的投诉材料之日起重

新计算；投诉人提供的投诉材料不完备，受理期限自我司收到完

备的投诉材料之日起重新计算。  



 八、投诉人可以撤回投诉。自投诉人撤回投诉的，我司终

止投诉工作程序。  

九、投诉人如对处理意见有异议，可自收到我司处理决定之

日起30日内向相关上级单位书面申请提出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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